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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號

承辦人：劉怡君

電話：(03)3834265分機357

傳真：(03)3834592

電子信箱：010440@customs.gov.tw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108102764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附件大小超出限制2MB，請至http://cadoc.customs.gov.tw

/IFDEWebBBS_Customs/AttDownload/AttDownload.html 下載,下載密碼:b76a)

主旨：檢送本關108年第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

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中華民國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貨運小組、臺北市亞太國際快遞同業協

會、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本關業務一組、稽查組、快遞機放組、機動稽核

組、法務緝案組、竹圍分關、松山分關、資訊室、人事室、政風室、秘書室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

關、財政部關務署督察室駐臺北關辦公室（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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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號

承辦人：劉怡君

電話：(03)3834265分機357

傳真：(03)3834592

電子信箱：010440@customs.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108102764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附件大小超出限制2MB，請至http://cadoc.customs.gov.tw

/IFDEWebBBS_Customs/AttDownload/AttDownload.html 下載,下載密碼:b76a)

主旨：檢送本關108年第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

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中華民國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貨運小組、臺北市亞太國際快遞同業協

會、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本關業務一組、稽查組、快遞機放組、機動稽核

組、法務緝案組、竹圍分關、松山分關、資訊室、人事室、政風室、秘書室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財政部關務署高雄

關、財政部關務署督察室駐臺北關辦公室（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108年第 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6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關通關大樓 3樓會議室 

主席：黃副關務長國珍                            紀錄：劉怡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壹、主席及來賓致詞(略) 

貳、追蹤列管提案計 1案(附件 1) 

參、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計 1則(附件 2) 

肆、本次會議提案討論計 6案(附件 3) 

伍、臨時動議計 4案(附件 4) 

陸、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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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 為加速通關，建議報關證可通行於各倉棧，勿再換領陪檢

證。……………………………………………………………………1 

 

【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                             
1、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經濟部未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物品

須經主管機關核准，並依輸入條件加工外銷或重整後全數外

銷。…………………………………………………………………2 

 

【新提案】                                         

1、建請釐清整架飛機進口應由海關那個單位負責辦理通關。…3 

2、建請衛署改善比對作業，使貨物通關順暢。…………………4 

3、建請簡化誤運來台貨物退運手續。……………………………5 

4、為免代理制度形同虛設，建請海關要求關員於代理時務必確實 

   了解代理之業務。………………………………………………6 

5、建請海關簡化並統一各關區報關業務證照校正工作。………7 

6、建請儘速改善海關大樓辦公室工作環境，勿因上級單位參訪而 

   有特殊處理方式。………………………………………………9 

【臨時動議】 
1、建請海關改善 G5 報單繕打錯誤要求業者補水單證明之處理方  

   式。………………………………………………………………10 

2、建請海關改善退運、三角貿易及誤裝案件於出口時再行複驗，   

   並明訂 SOP 之處理方式，節省通關時間。……………………11 

3、建請海關於貨物退轉運時，統一須檢附之文件，讓業者有所依 

   據辦理。…………………………………………………………12 

4、建請海關改善以標籤黏貼於麻布袋及木箱等不易黏貼牢固之貨  

   物上，用以辨認貨物主分號之方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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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 案 追 蹤 列 管 表 - 案 1 

提案

編號 

107 年第 4 次座談會提案第 5案、108 年第 1次座談會提案第 2

案 

案由 為加速通關，建議報關證可通行於各倉棧，勿再換領陪檢證。 

辦理

情形 

一、 經洽詢各貨棧，均表示已建立門禁管理機制，將管制區域
分區管理並建立訪客辨識制度，除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股份有限公司僅得以有效證件登記換臨時證出入外，華儲

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及永儲股份有
限公司均得由業者以公司名義申請長期駐站證或由個人以

有效證件登記換臨時證出入。另永儲股份有限公司並要求

不論持駐站證或臨時證均應先登記及換穿螢光背心始得出

入。 

二、 上述貨棧並表示為有效維護出入管控安全，均不同意以報

關證通行於各倉棧，惟尚能接受以報關證為有效證件登記

換發臨時證。 

會議
決議 

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 

是否

繼續

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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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            

第一則：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經濟部未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物

品須經主管機關核准，並依輸入條件加工外銷或重整後全數

外銷 

一、 依「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零組件，

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輸入條件」第 1 點規定，科學工業

園區園區事業得申請輸入經濟部未公告准許輸入大陸地區原物料

及零組件，供加工外銷；或申請輸入與所經營事業項目相關之大

陸地區產品，供重整後全數外銷。 

二、 本關日前查獲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經核准輸入未公告准許輸入

之大陸原物料與零組件，未加工即以原型態出口供國外客戶檢測

及維修替換，違反前開輸入條件規定，經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廢止該事業原申請之核准。本關籲請業者應依規定辦理，以免

受罰。 

三、 園區事業輸入經濟部未公告准許輸入大陸地區原物料、零組件及

相關產品，應向管理局申請同意文件，向海關辦理進口通關，並

單獨設帳詳細記載貨品出入數量及金額，以供管理局及海關查核。 

四、 業者如需進一步了解相關規定，或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本關業務

二組新竹業務課，電話:(03)5639502，分機 571、572，或洽詢管

理局工商組貿易服務科，電話:(03)5773311，分機 2450，相關物

品 輸 入 條 件 規 定 請 至 關 務 署 網 站 查 詢 ， 網 址

https://web.customs.gov.tw/法令規章/關務法規/保稅及退稅

＼科學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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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1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釐清整架飛機進口應由海關那個單位負責辦理通關。 

說明 因飛機在停機坪屬管制區，必須配帶 4 號證方可進出，建請釐
清負責的單位，以利加速通關。 

海關

意見 

一、 整架飛機進口按海關進口稅則，歸列為第 8802 節項下，

係屬一般貨物，又整架飛機係屬一般大型特殊貨物，按進
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14 條規定：「鮮貨、易腐物

品、……及其他特殊情形，得核准船（機）邊驗

放……」，因此本案可由業務一組或快遞機放組辦理通關
事宜。 

二、 本關松山分關飛機進口案件，向由業務課驗估股負責驗放

通關作業，巡緝股負責清倉作業，飛機進口時，由驗估及
巡緝 2位關員至停機坪處理相關查驗清倉作業。 

會議
結論 

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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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2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衛署改善比對作業，使貨物通關順暢。 

說明 

有關衛署比對問題，時常主機與零配件同時進口，主機有衛署 

證號14碼作比對，零配件沒有證號可比對，常有關員要求貨主 

提供零配件是用在那部主機，然後將零配件物品 KEY 上主機證 
號作比對，導致比對不符，因零配件是由多個國家生產，並不 

與主機同一國家生產，建議是否只要證明零配件是屬於何主機 

使用即可，零配件不用作比對才可使得通關順暢。 

海關

意見 

一、 依據「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輸出入貨品分類表」肆、

一、(三)其他相關輸入規定：「二、輸入下列貨品，不

論其歸CCC何號列，應依照下列有關規定辦理，違者，廠

商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六)如屬醫療器材（行政

院衛生署(現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應自行依照輸

入規定代號『504』之規定辦理。」 

二、 依上開規定，醫療器材機台及相關零配件無論歸列何貨

品分類號列，仍可能需要列管，因醫療器材之主管機關

屬衛生福利部，倘醫療器材零件經該部認定須向其申請

許可證後始得輸入，建議進口人應於進口前即向衛生福

利部申請許可證號供通關時線上比對。 

會議

結論 

醫療器材零配件部分，建議進口人於進口前先向衛生福利部申

請許可證號供通關時線上比對，本案請業務一組與相關單位研

議少量零配件免簽審比對之可行性。 

是否

列管 
列管追蹤(主辦單位:業務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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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3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簡化誤運來台貨物退運手續。 

說明 

退轉運案件：承攬業常有誤寄貨物來台，業者主動同時申報進

出口退轉運，因貨物不屬於台灣貨主，理應退轉到國外，為何

關員還需要向有關的主管機關查詢是否可以退轉運，行文耗費
時日，延誤國外貨主需求，海關應可全權辦理，以利商機。 

海關

意見 

一、 誤運案件，如報關進口時即同時主動申報退運，經舉證查

明確屬誤裝錯運，免予議處辦理退運。 

二、 另該退運出口貨物若係以進出口合一報單申報，不得與其

他類型貨物合併申報，即報單納稅辦法應為 94 及統計方

式應為 9N 者(符合開放進出口合一報單適用範圍者，業經

關務署會商各關決議同意將原申報即為退運出口之一般貨

櫃(物)案件納入進出口合一報單)。 

會議

結論 
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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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4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為免代理制度形同虛設，建請海關要求關員於代理時務必確實

了解代理之業務。 

說明 

海關調動頻繁，交接不確實，有時會發生對經辦的業務不熟

悉，遇有海關人員請假，代理人對職務根本不懂也不做，代理

制度形同虛設。 

海關

意見 

一、 本關人事室於107年 3月 7日以北普人字第1071009093號

函請本關各單位落實職務調動時之交接機制，並請同仁交

接時除就工作手冊所載應負責之部分及其相關檔案資料詳

細解說外，並應說明業務上應注意事項及分享工作經驗，

完成無縫交接機制。 

二、 遇有職務異動，均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在監交主管

監交下辦理交接；同仁請假時，亦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

行注意事項」，責成排定之職務代理人務必熟悉被代理人

工作，並由直屬主管督導，避免影響洽公商民權益。 

三、 驗估作業部分，因涉及價格核估、貨物屬性認定及派驗制

度改派等問題，處理較為謹慎，如非緊急狀況，原則上由

原驗估關員辦理。 

會議

結論 
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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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5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簡化並統一各關區報關業務證照校正工作。 

說明 

海關實施對業者執照的校正應簡化便利，此次的校正太過於嚴

苛，且各關區檢附的文件不一致，下載的表單申請書應由關務

署統一。 

海關

意見 

一、經查本次(108年度)報關業務校正與前次(103年度)報關業

務校正所需檢附文件新增部分包括:1.登記機關最新核發

之變更登記表影本、2.現有員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 3.

負責人及經理人聲明書。文件 1、2 係為依關務署指示確

認公司及員工於本關登錄資料是否正確無誤；文件 3 係為

配合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修正，重申負責人及經理人無本辦法第 8條各款情事。 

二、本關於 108 年 4 月 19 日以北普業二字第 1081015406 號公

告，為配合本辦法 107 年 11 月 2 日修正第 8 及 24 條規

定，查明負責人、經理人及專責報關人員等無前揭修正法

規情事而請報關業者於校正時檢附前揭人員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一節，已依關務署 108 年 5 月 10 日台關業字第

1081007256 號函「各關於本(108)年度辦理校正報關業務

證照，無須檢附良民證辦理校正。」辦理，且關務署現正

進行系統建置，俾利後續訊息核對。 

三、另關於公會以電話及派員親洽本關業務二組提出專責報關

人員承諾書內容與其他關區不同一節，經查該版專責報關

人員承諾書係自 93 年使用至今，尚非此次校正新增。本

關已依公會建議，將修正後專責報關人員承諾書版本置於

本關外網/便民服務/書表下載項下，供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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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於本關辦理報關證全面換發一節，尚非屬校正範圍，係 

    為落實 107 年 11 月 2 日新修正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24 

    條第 3項規定以及配合本關貨棧通關人員風險管控措施專  

    案稽核檢討策進會議主席裁示全面盤點報關證之管理，並 

    統一現行有效使用中報關證之格式，以及為節省業者再次 

    向本關投件之不便，故併同辦理。如有報關業員工不便提 

    出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而仍有請領報關證之需者，請報關業 

    者檢附報關證請領清表及其他相關文件，待關務署系統建  

    置完成比對訊息後，將另予核發。 

會議

結論 
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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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6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儘速改善海關大樓辦公室工作環境，勿因上級單位參訪而

有特殊處理方式。 

說明 

臺北關大樓屬於密閉式空間，由於通風非常不良，溫度高時或

是濕氣重時，辦公場所常常不開空調，讓關員與業者處於水深

火熱之中，也因悶熱影響業者與關員的情緒，因而發生口角．
臺北關從一樓到六樓關員的身旁都有放置電扇，估計應有百台

電扇，試問人旁一電扇省電嗎？業者也與管理空調單位溝通十

次以上，未見改善，簡直無視人民的痛苦，離奇的是如有上級
單位參訪，空調是開的特別的冷，因上級主管都是西裝畢挺，

怕熱到他們，這種逢迎拍馬的官員，就是會欺負小老百姓。 

海關
意見 

一、 依據行政院「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措施」有關機 

關節約用電控管溫度為 26~28 度，本關通關大樓依上開原

則調控冰水主機啟停，並無因上級單位參訪而調降溫度之

情形。 

二、 依政府機關節能措施，本可搭配電扇使用，以利環境舒

適，一台電風扇消耗功率 48W~80W(瓦特)不等，以 80W(瓦

特)計算，一百台電風扇所消耗功率約為 8KW(瓩)，而一

台冰水主機消耗功率約為 312KW(瓩)，二者耗電量相差甚

遠，為期節能並提供報關業者舒適環境，已適時啟動冰水

主機運轉，如有未善盡部分，將加強調整控管措施。 

會議
結論 

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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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 1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改善 G5 報單繕打錯誤要求業者補水單證明之處理方

式。 

說明 

應屬【國貨出口02】，OP小姐將統計方式繕打錯誤為【洋貨出
口 81】，因同屬 G5 報單，僅因不小心錯打統計方式，業者提

出申請改正錯誤，海關卻勞師動眾的要求客戶補水單，建請海

關改善處理方式。 

會議
結論 

業者可提供第三方證明文件，證明屬國貨出口即可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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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 2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改善退運、三角貿易及誤裝案件於出口時再行複驗，

並明訂 SOP 之處理方式，節省通關時間。 

會議
結論 

貨物於進口時經加封後復出口，如無特殊狀況，海關不會再行

抽驗，本案請業務一組再行研議後回復。 

是否

列管 
列管追蹤(主辦單位:業務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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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 3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於貨物退轉運時，統一須檢附之文件，讓業者有所依

據辦理。 

會議
結論 

目前本關貨物於退轉運時，須檢附退轉運申請書及押運二聯

單，本案請通關單位研議取消非必要文件之檢附及協調執行面

之一致性。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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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2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 4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改善以標籤黏貼於麻布袋及木箱等不易黏貼牢固之貨

物上，用以辨認貨物主分號之方式。 

會議
結論 

航空公司裝貨黏貼標籤時務必明確清楚，各貨棧點貨進倉標示

清楚時，海關則配合辨識貨物主分號，如因特殊原因無法於貨

物上黏貼標籤時，得以其他易於辨識之方式標記。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